附件1

关于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管理规定
为促进本科生教学工作，鼓励优秀本科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校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管理规定。

我院推免分为学习成绩优异学生推免和个性化人才推免两种。
1．推免的基本条件

(1) 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

(3) 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4) 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

(5) 符合以上条件的定向学生必须征得定向单位的书面同意，方可推免。

2．学习成绩优异学生推免需符合：在校学习期间前六个学期课程综合平均成绩排名靠前,所学必修课程（环节）允许有1门课程正常考核未通过，经补考通过，该门课程的成绩按原始成绩计算，但此类学生综合平均成绩需减掉0.3分。

注：综合平均成绩计算方法：综合平均成绩=Σ（课程成绩×课程学分）/Σ（课程学分）。

五级分制成绩按下列标准折算成百分制成绩：优秀为95分、良好为85分、中等为75分、及格为65分、不及格为30分,缺考考试成绩按0分记载。

根据各专业培养方案要求，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通识教育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修满10分，缺考和不及格课程成绩不计入计算；若软件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修满10分，专业选修课修满14分，缺考和不及格课程成绩不计入计算；若国家保密学院学生通识教育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修满10分，缺考和不及格课程成绩可不计入计算。

3．个性化人才推免需符合以下条件

（1）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

（2）申报的个性化人才应至少有3名教授作为直接推荐人，一般情况下，学校及院系领导不能作为推荐人。

（3）申请个性化人才推免学生必修课综合平均成绩必须在65分以上（含65分）。

（4）必修课无未通过课程。

（5）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各类省级以上（含省级）学术科技创新竞赛，荣获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1项（团队参赛省级一等奖以上前5名、省级二等奖前4名、省级三等奖前3名有效）。学生参加的学术科技创新竞赛最多认定5项。

（6）其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

4．学习成绩优异学生推荐办法

对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生要德、智、体全面衡量，考查范围应包括学习成绩、思维能力、实验动手能力、工作表现、获得奖励、专长等方面。为了更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学生，对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采用积分推荐法，根据积分多少确定出推荐顺序。积分推荐法计量的项目标准如下：

（1）作为主要成员（前三名）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大学生学术科技竞赛荣获奖励；在CSCD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前两名）或取得突出成果（此类加分不得超过2分）。

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大学生学术科技竞赛荣获奖励加分详表

	竞赛名称
	获奖等级
	加分标准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25

	
	三等奖
	1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25

	
	三等奖
	1

	
	优胜奖
	0.75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系统设计大赛
	特等奖
	1.5

	
	一等奖
	1.25

	
	二等奖
	1

	
	三等奖
	0.75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系统设计大赛东北赛区
	一等奖
	0.75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25

	ACM / ICPC全球总决赛
	参赛者
	2

	亚洲区预选赛、东北赛区、黑龙江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一等奖
	1

	
	二等奖
	0.75

	
	三等奖
	0.5

	MCM/ICM 国际、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
	一等奖
	1

	
	二等奖
	0.75

	
	三等奖
	0.5

	全国机器人大赛（FIRA世界杯，RoboCup公开赛，国际仿人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
	一等奖
	1

	
	二等奖
	0.75

	
	三等奖
	0.5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一等奖
	1

	
	二等奖
	0.75

	
	三等奖
	0.5

	全国普通高校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二等奖
	0.75

	
	三等奖
	0.5

	
	三等奖
	0.5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应用大赛
	一等奖
	0.75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25

	海峡两岸大学生动漫创意大赛
	一等奖
	0.75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25

	参加微软imaginecup200强
	获奖者
	0.5

	imaginecup微软“创新杯”嵌入式开发项目
	中国区特等奖
	1.5

	
	中国区一等奖
	1.25

	
	中国区二等奖
	1

	
	中国区三等奖
	0.75

	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的简称
	特等奖
	1.5

	
	一等奖
	1.25

	
	二等奖
	1

	
	三等奖
	0.75

	参加省“挑战杯”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的简称
	特等奖
	0.75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25

	
	三等奖
	0.1

	参加“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特等奖
	1.5

	
	一等奖
	1.25

	
	二等奖
	1

	
	三等奖
	0.75

	参加省“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
	特等奖
	0.75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25

	
	三等奖
	0.1

	黑龙江省计算机应用作品竞赛
	一等奖
	0.2

	
	二等奖
	0.15

	
	三等奖
	0.1

	“中科杯”全国软件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奖
	0.2

	黑龙江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一等奖
	0.2

	
	二等奖
	0.15

	
	三等奖
	0.1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一等奖
	0.4

	
	二等奖
	0.3

	
	三等奖
	0.2

	CSCD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第一作者
	1

	
	第二作者
	0.5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赛）
	特等奖
	1

	
	一等奖
	0.75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25

	
	优秀奖
	0.1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
	一等奖
	0.1

	国际机器水中鱼仿真大赛
	一等奖
	0.75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25

	计算机博弈大赛
	一等奖
	0.5

	
	二等奖
	0.25

	
	三等奖
	0.15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优秀奖
	0.2

	注：其它竞赛获奖由学院推荐委员会认定并根据获奖情况给予加分


（2）获省级以上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在省级（或国家级）文艺体育竞赛中有突出贡献者分别由校团委、学生工作部（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体育部负责认定。

（3） 我院结合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状况、年度评优、政治思想表现、学生干部经历四方面进行评分，具体加分项如下（各类别中加分项取最高项且只计入一次，不累计加分，此类加分不得超过0.5分）：

在校期间综合表现情况加分

	序号
	类别
	加分项
	加分标准
	备注

	1
	学习状况
	国家奖学金
	0.3
	

	2
	
	校陈赓奖学金
	0.3
	

	3
	
	校学习标兵
	0.3
	

	4
	
	校一等奖学金
	0.15
	

	5
	
	校二等奖学金
	0.1
	

	6
	
	校三等奖学金
	0.05
	

	7
	年度评优
	校三好标兵
	0.25
	

	8
	
	校优干标兵
	0.25
	

	9
	
	校创新标兵
	0.25
	

	10
	
	校自强标兵
	0.25
	

	11
	
	校十佳团支书
	0.25
	

	12
	
	校三好学生
	0.15
	

	13
	
	校优秀学生干部
	0.1
	

	14
	
	校优秀共青团员
	0.15
	

	15
	
	校优秀共青团干部
	0.15
	

	16
	政治思想表现
	校优秀共产党员
	0.2
	

	17
	学生干部经历
	院团委副书记/院学生会主席/院科协主席
	0.25
	

	18
	
	院学生会副主席/书记助理
	0.2
	

	19
	
	部长/班长/团支书
	0.15
	

	20
	
	其他各类学生干部
	0.05
	


注：各类别中加分项不进行累加加分，只取最高项加分项予以加分；各加分项只予一次加分。

(4) 对于同一名学生院系加分总计不应超过3分，超过3分按3分计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

国家保密学院

2017年9月13日

